
刺網漁具實名制 

 

   刺網漁業是臺灣沿近海常使用的家計型漁業，刺網的長度約 7、80 公尺，全

臺核准主營刺網漁業漁船約有七千六百六十二艘，兼營刺網漁業漁船約有二千五

百二十四艘，已占全國總漁船艘數約一半。另刺網於漁撈作業中若遇損壞，若直

接丟棄於海洋中，可能會變成「海中鬼網」，或稱「死亡之牆」，嚴重破壞海洋環

境。 

 

   因刺網漁業作業具高效率、操作簡易、省能源、成本低等優點，且不需要複

雜機器配合，是普遍且容易入門的漁業作業方式。為維護漁業人經營刺網漁業之

漁網具財產，避免漁網具因遭竊或意外流失等原因損失，透過漁網具標示能於拾

獲漁網具後，發還原漁業人，同時減少因蓄意遺棄漁網具，造成漁網具在海中持

續漂流，影響漁船航行安全及海洋生態環境，甚至造成人員、魚類及海龜之重大

傷害。 

 

   本縣刺網漁船近百艘，為積極鼓勵漁民轉型，改用對海洋環境較低傷害性、

友善的捕漁方法，如曳繩釣、一支釣等被動性漁法，本府已辦理多場宣導會，並

協助漁民，於漁網具上之浮子、浮球具標示工作或以旗幟標示船名與船隻編號，

並已於 110 年 1 月 1 日全面實施刺網實名制，110 年 6 月底為輔導期，110 年 7

月 1 日未標示者將正式開罰。 

 

   此外，如果在海上作業，漁網具因作業損壞或是絞網等原因無法帶回，如主

動通報漁業電台，漁民可免責；若不通報被發現，於 111 年 1 月 1 日起裁罰 3 至

15 萬元。藉由源頭管理方式，期望漁民能共同維護海洋生態及漁業資源。漁網

具實名制為解決廢棄漁網具問題的方法之一，透過刺網漁具標示開始，從源頭管

理賦予使用者責任，讓漁民妥善保管使用漁網具，以減少海中漂流之廢棄漁網

具。 

 

   本縣提醒漁民朋友，本縣公告的規定對在本縣海域作業之設籍其他縣市漁船

同樣適用，若違反規定者，將核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，請大家

務必遵守規定，共同維護海洋及漁業資源永續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

 

 

 



刺網實名制相關 QA 如下： 

網具的姓名貼怎麼寫? 

◎使用書寫或噴漆方式：標示「漁船 CT 編號」，「字體高度大於 3 公分」，並保持

清晰可辨識狀態。 

◎使用鐫刻或標籤等其他不可移除性辨識方式：標示「漁船 CT 編號」，「字體需

肉眼可見」。 

姓名貼要貼在網具的哪裡? 

◎浮子綱兩端的浮球上以及浮子綱繫綁的浮子上(間隔 50 公尺就要有一個浮子有

貼名字)。 

貼上姓名貼的網具意外丟失要怎麼辦？  

◎刺網流失通報可以由海上通報或進港通報 

1.海上通報利用 SSB、DSB 通報漁業電台 

2.進港通報漁會或安檢所，並填寫遺失通報單 

◎各地方政府收受通報後，則會將通報作成通報記錄單，並且登錄漁業管理系統

供日後管理應用。



 


